
香港人置業行為與態度研究
調查發佈 記者會

研究負責人：
陳永浩博士
招雋寧先生

調查方法
•委託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進行
住宅電話隨機抽樣

• 對象：18歲或以上香港人
• 調查時段：2015年2至3月期間
• 成功訪問：1022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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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香港政府統計處2014年年中年齡及性別加權
往後發佈的數字以加權後數字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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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變項 百分比
年齡層 18-19歲 6.0

20-24歲 7.0

25-29歲 8.0

30-34歲 9.0

35-39歲 8.7

40-59歲 37.6

60歲或以上 23.7

100.0

性別 男性 46.6

女性 53.4

100.0

80後
90後

70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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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人置業行為與態度研究 調查結果

同意「我已處於安居樂業」的百分比
(按年齡及住戶身分分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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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=438(業主) & 95(租戶)

20-29歲 30-39歲 40-59歲 60歲或以上
業主** 50.0% 72.7% 88.1% 89.2%

租戶* 20.0% 33.3% 40.0% 71.4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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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人置業行為與態度研究 調查結果 傾向同意「買唔到樓很徬徨無助」的百分比
(按年齡、住屋分類分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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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-29歲 30-39歲 40-59歲 60歲或以上
業主** 66.7% 69.5% 42.4% 54.5%

租戶 45.5% 38.9% 61.0% 53.8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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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人置業行為與態度研究 調查結果 傾向同意「完全放棄買樓」的百分比
(按年齡、住屋分類分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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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-29歲 30-39歲 40-59歲 60歲或以上
業主** 33.3% 28.3% 47.1% 58.6%

租戶 61.1% 76.5% 51.2% 60.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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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成 調低生活質素
近二成半 影響工作計劃
約一成半 影響婚姻生育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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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住屋問題影響
20-39歲受訪群的生涯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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唔生小朋友

延遲結婚計劃

婚後要同自己或者伴侶父母同住

工作上計劃，例如要轉工、做兼職等

調低生活質素，例如節省飲食、減少旅行、
消閑享樂等

有 沒有

n=319-3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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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.1%

10.9%

65.9%

89.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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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-39歲

40歲或以上

因住屋問題而希望移民 並沒因此打算移民

20-39歲

因住屋問題而希望移民
n=613(40歲或以上) & 329(20-39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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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三成半20-39歲青年
因住屋問題希望移民

香港人置業行為與態度研究 調查結果

逾四成25-34歲受訪者
因住屋問題而希望移民

n=9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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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-24歲

25-29歲

30-34歲

35-39歲

40-59歲

60歲或以上

因住屋問題而希望移民 並沒因此打算移民

25-34歲青年更顯著
逾四成表示希望移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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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三成半18-39歲青年
因住屋問題希望移民

香港人置業行為與態度研究 調查結果



婚姻、生育規劃受到影響的受訪
者當中，有六成人表示希望移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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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低生活質素，例如節省飲食、減少旅
行、消閑享樂等

婚後要同自己或者伴侶父母同住

工作上計劃，例如要轉工、做兼職等

因住屋問題而延遲結婚計劃

因住屋問題而唔生小朋友

沒受影響而希望移民 有受影響而希望移民
n=317-3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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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者指出，華人置業會特別考慮到
家庭網絡決策（Family-network decision-making (Lee 1999)）
哪種人特別考慮居住鄰近父母或親戚？

香港人置業行為與態度研究 調查結果

Lee, J.. 1999. Housing, Home Ownership and Social Change in Hong Kong. UK Hampshire: Ashgate.

按年齡、婚姻狀況、教育程度、家庭同住模式分層
「住所鄰近父母或親戚」平均分比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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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慮居住
鄰近父母或
親戚

已婚者
已組織新家
庭卻仍與父
母同住者30-39歲

60歲或
以上 學歷初中

或以下

22特別考慮居住鄰近父母或親戚的身分特徵

補充：受訪群體的
其他基本特徵及居住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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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變項 百分比
教育程度 初中或以下 18.3

高中/預科 28.6

大專非學士學位 14.1

學士學位或以上 39.1

總計 100.0

個人每月平均收入 $15,000以下 33.4

$15,000-$24,999 27.6

$25,000或以上 39.0

總計 100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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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狀況 未婚 32.9

已婚 59.9

其他 7.2

總計 100.0

項目 變項 百分比
身分 業主 49.8

租戶(私樓/資助房屋) 11.9

公屋租戶 14.6

與家人同住(不論家人是租戶/業主) 23.8

總計 100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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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居的住宅總分類 私人房屋 62.4

資助房屋 36.2

其他類別房屋 1.4

總計 100.0

同住模式 居於原生家庭 17.7

已組織新家庭 56.9

與下一代組織的新家庭成員同住 2.6

已組織新家庭與原生家庭成員同住 6.3

獨居 16.4

總計 100.0


